2026年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重点站区分局行政执法暂扣车辆保管项目需求公示附件

附件一 报名材料：
（注：以下附件1至附件3为实质性条款，没有对此作出完全响应的供应商将被拒绝）
	报名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号）
	地址
	邮箱

	
	
	
	
	

	注：请报名供应商填写以上信息。



附件1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附件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附件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报名材料格式：
[bookmark: _Toc17461]附件 1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供应商公章），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421622105][bookmark: _Toc495677503][bookmark: _Toc4718][bookmark: _Toc37675382][bookmark: _Toc12784]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格式，原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37675383][bookmark: _Toc29548][bookmark: _Toc14596]
附件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格式，原件）
（非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署报名材料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其附件；若报名材料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签署，则可不用提交。）

[bookmark: _Toc16007829]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   的   （公司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代表本公司授权   （公司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被授权人的姓名）    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2026年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重点站区分局行政执法暂扣车辆保管项目的比选，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被授权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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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采购需求
一、项目总体概述及背景
为解决重点站区城管系统行政执法暂扣车辆的存放、保管问题，采用比选方式选聘两家供应商以保管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重点站区分局交通执法暂扣车辆（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强制措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所暂扣的车辆）。
二、项目申请须知
1、本项目预算金额为40万元。最终结算金额根据实际停放时间、实际停放数量及单价据实结算。
	序号
	名目
	停放时间及单价最高限价
	备注

	一
	小型车
	单日内停放并放车的，单价最高限价为120元/辆。
停放1日以上至90日以内（含）的，单价最高限价为800元/辆。
停放90日以上的，单价最高限价为1200元/辆。
	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停放90日以上为滞留车辆，每年单独结算1次

	二
	大型车
	单日内停放并放车的，单价最高限价为200元/辆。
停放1日至90日（含）的，单价最高限价为1000元/辆。
停放90日以上的，单价最高限价为3000元/辆。
	按照实际停放数量结算，停放90日以上为滞留车辆，每年单独结算1次


说明：大型车指大型载客汽车及轻型以上载货汽车；小型车指中型（含）以下载客汽车及轻型（含）以下载货汽车。
2、服务期限：服务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以合同最终签订日为准起算1年。
三、停车场工作人员要求
1、供应商应当配备满足工作需要并经过人员培训的管理、安保、消防人员和具备驾驶各类车辆资格、满足执法暂扣车辆转移需要的专业驾驶人员，且所有人员五年内无暴力犯罪记录或其他不良记录。
2、供应商派往执法现场的工作人员，必须业务熟练，具备过硬的驾驶技术，停车场至少拥有7名C1以上（其中保证1名不低于A1）驾驶资格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的专业驾驶人员团队，且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3、供应商须向工作人员配发带有停车场名称标识的统一服装及工作员证，供应商工作人员工作中必须着带有停车场名称标识的统一服装及佩戴工作员证，停车场工作人员不得参与采购人对执法当事人的现场执法工作。
4、供应商须将工作人员花名册及工作证配发情况向采购人进行备案，发生变动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更新备案。
5、供应商必须与聘用的工作人员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或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用工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北京市用工制度管理办法及北京市劳动规章制度。
四、停车场及车辆日常管理要求
1、供应商应当根据存放、保管执法暂扣车辆的需要，制定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2、供应商必须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存放、保管、移动执法暂扣车辆时，应当按照北京市消防局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3、停车场应当相对封闭，配备能够覆盖整个场区和所有出入口的监控设备，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全方位的清晰、无死角监控，监控信息刻制光盘保存备查，保留期半年。遇有争议扣押车辆时，供应商需按照采购人指示延长保留期。
4、停车场同时存放社会车辆的，须对社会车辆停放区域与暂扣车辆区域进行分区域设置和管理，必须设立足够的区域专门存放执法暂扣车辆。
5、停车场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及停放装有化学危险品的重载车辆。
6、供应商应当在被扣车内挡风玻璃上粘贴《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编号，并在执法暂扣车辆进场时建档登记，详细记录执法暂扣车辆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车型、车号、颜色、车辆识别号、发动机号、进场时间、进场时车辆行驶公里数、存放时间、发还时间及个人贵重物品等内容信息。采购人对登记内容另有要求的，供应商应当执行。
7、执法暂扣车辆按照大型车（大型载客汽车及轻型以上载货汽车）及小型车（中型（含）以下载客汽车及轻型（含）以下载货汽车）分区域停放。
8、供应商应当定期、不定期检查执法暂扣车辆的存放、保管情况，并记录检查情况，随时接受采购人不定期的抽查。
9、停车场不得在暂扣车辆内存放管制和违禁物品。
10、须配备符合采购人对功能及技术指标要求的车辆号牌识别系统及专用的计算机设备，所有进出场的执法暂扣车辆必须做到精细管理。
11、制订失火、盗抢等紧急突发情况的处置预案。
12、停车场必须按不低于“北京市公共停车场经营备案证”批准标明的停车位数投保企业财产保险。
13、供应商须办理《北京市公共停车场经营备案证》，且须按规定年审；
14、执法暂扣车辆必须停放于供应商提供的“北京市公共停车场经营备案证”批准地点。
15、供应商必须配备不少于1辆年检合格的，可满足执法暂扣车辆强制转移需要的专用车辆，负责随采购人外勤执法人员接送执法暂扣车辆。供应商须保证专用车辆按时年检，并将年检资料在采购人进行备案。
16、供应商须服从采购人的调派、监督、管理。
17、供应商需定期开展全部人员的廉洁自律教育工作，并提出具体的廉洁自律要求，定期向采购人提交相关工作的记录，防范可能出现的不廉洁问题。
18、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停车场须保证有充足的停车位供采购人使用，并且每日专用于采购人的车位至少10个（可停大型车和小型车）。
五、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将采购人暂扣车辆，安全移送至停车场，需要拖车以及其他辅助手段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不得向执法当事人收取费用。
2、供应商保证按本项目采购需求、合同相关约定及采购人的服务要求提供全部服务。
3、供应商应保证执法暂扣车辆及时交接、停放及发还。
4、从采购人或采购人认可的工作人员与供应商停车场工作人员进行暂扣车辆交接工作起，供应商即开始承担车辆保管责任。
5、供应商应保证执法暂扣车辆转移、存放、保管期间的安全和完好。执法暂扣车辆转移、存放、保管期间发生毁损、丢失、被盗、冒领、抢夺等情形的，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并应立即向采购人报告。涉嫌犯罪的，供应商应立即报警。
6、执法暂扣车辆存放、保管期间，供应商不得动用执法暂扣车辆，严禁拆卸、变卖零部件、挪用执法暂扣车辆及号牌；不得动用车内物品。由此引发纠纷或造成损失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供应商应当接受采购人对停车场存放、保管执法暂扣车辆的监督。
8、除规定必须由执法当事人支付的费用外，供应商不得向执法当事人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如：根据《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非法客运经营车辆被扣押期间的保管费用由执法部门承担，自扣押解除之日起，车辆保管费用由执法当事人承担。”因此，自扣押解除之日起，停车场可按《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收费标准核准表》核准的收费标准向执法当事人收取车辆保管费。遇法定节假日、特殊时期或在途时间延误等，执法当事人未能及时取车时，停车场应与执法当事人商议并预留至少1个工作日的取车时间。
9、因故需要移动、修理车辆号牌识别系统及专用计算机设备、线路的费用全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0、供应商应于每月5日前，向采购人提供上月停车场进出场车辆明细表（纸质及电子档），每年年底向采购人提供停放时间大于三个月的滞留车辆明细表（纸质及电子档）。
11、采购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查扣车辆后，通知供应商移送车辆。
12、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应立即指派已在采购人备案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接收并及时移送车辆，供应商工作人员需与采购人执法人员共同对车辆的车况、外观进行勘验，并点验车内物品，填写《车辆交接单》。
13、供应商移送执法暂扣车辆途中发生交通违章、交通事故、意外等情况，由供应商承担责任。
14、车辆移送途中，不得搭乘执法当事人及其他任何人员；如遇拦抢等情况，供应商工作人员应立即报警，并及时报告采购人执法人员。
15、车辆进场后供应商需即时将车辆信息建立台账。
16、执法暂扣车辆的执法当事人须持采购人相关执法大队开具的放车单及车辆相关证件到供应商停车场提取车辆。
17、发还执法暂扣车辆时，供应商应当先与采购人相关执法大队核对放车单，核对无误后，与执法当事人就执法暂扣车辆的车况和车内物品进行核对交接，执法当事人认可后在放车单上签字，同时注明取车时间、“财物已核对无误”的表述。
